
- 1 -

广 州 市 南 沙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穗南府行复〔2023〕406 号

申请人：吉 XX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南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。

地址：广州市南沙区进港大道港口大厦 585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施晓彬，职务：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1 月 6日作出的《关于 XX

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线索的答复》（穗南综行调 2023-XX 号）（下

称《答复》)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

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1.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1 月 6 日作出的《答复》并确

认违法；2.责令被申请人依法立案查处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，

并限期内重新作出答复。

申请人称：



- 2 -

2023 年 10 月 12 日，申请人通过邮寄方式提交了投诉举报

函，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1 月 6 日作出《答复》，答复被举报

人不在登记住所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

例》第四十条、第四十四条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

护法》等规定，被申请人应依法处理消费者的投诉举报，保障

产品质量投诉举报途径的畅通。被申请人接到投诉举报后，作

出不正确的决定，属于未依法履行依法行政的法定职责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《答复》认定事实清楚、程序合

法、证据充分、适用法律正确。

（一）被申请人具有依法作出涉案《答复》的职责。

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五条、

第二十七条以及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广州市南沙区等地开

展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公告》第二条的规定，本案中，被申请

人作为被举报人所在地的区综合行政执法部门，依法具有作出

涉案《答复》的职责。

（二）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《答复》程序合法。

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三十一条的规定，本案中，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0 月 18 日收

到《举报转办告知书》（穗南市监转办〔2023〕第 XX号），于

2023 年 11 月 3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，于 2023 年 11 月 8日寄出

该《答复》，将该案调查情况及不予立案决定告知申请人，已

保障了申请人作为举报人的知情权和举报权。因此，被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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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出涉案《答复》符合上述规定，程序合法。

（三）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《答复》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

充分、适用法律正确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七条第一款、

《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四条，《市场监督管理

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本案中，被申请

人收到申请人的举报后，前往被举报人登记信息所记载的住所

广州市南沙区 XX 路 XX 号进行检查，现场无法联系到被举报人，

被举报人不在此地经营，被申请人随后向广州市南沙区市场监

督管理局发出将被举报人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业务举动，但因

无法与被举报人取得联系，无法就申请人的举报事项进一步调

查核实，决定终止调查、不予立案。综上，申请人反映的涉案

违法事实未能核实成立，被申请人决定不予立案，认定事实清

楚，适用法律正确。

二、其他需说明的事项。

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三条的规

定，申请人举报的作用在于提供相关线索促使被申请人启动行

政调查权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举报进行了调查，并

将相关处理结果告知了申请人，被申请人已履行了法定职责，

保障了申请人的举报权，对申请人未创设权利义务，对申请人

的合法权益未产生实质性影响。因此，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

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规定的受理范围。

本府查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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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10 月 16 日，申请人向广州市南沙区市场监督管理

局（下称南沙区市监局）邮寄《投诉举报函》以及产品外包装

照片、购买产品信息截图等材料。《投诉举报函》载明：“投

诉举报人：吉 XX；被投诉举报人：XX 公司；投诉举报请求：1.

依法责令被投诉人退回货款 21.2 元并赔偿 500 元以及相关车

旅、误工等费用 400 元，并依法给予举报奖励；2.依法书面受

理投诉举报，并在案件办结后书面告知处理结果。事实与理由：

申请人因生活需要于 2023 年 10 月 7 日至被举报人处的网络平

台店铺上购买生活用品，购得被举报人销售的‘秋冬新年红男

女童加绒宝宝连帽卫衣一体绒童装打底衫上衣宽松大童’1

件，……产品条码：无；生产日期：无。1.购买该款产品后发

现涉案产品不符合GB31701-2015规定的头部和颈部不应有任何

绳带，其涉案产品实际有绳带。童装上的绳带类装饰易造成两

类安全事故，因为小孩子无法正确预测风险，也没有足够的能

力帮助自己摆脱风险，因此，设计不合理的服装可能对儿童产

生机械安全性危害。……综上，被举报人销售涉案产品的行为

及涉案产品不符合国家法律相关规定。请依法处罚并奖励举报

人。”

2023 年 10 月 16 日，南沙区市监局作出《举报转办告知书》

（穗南市监转办〔2023〕第 XX号），将上述举报材料转送至被

申请人。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0 月 18 日收到上述举报材料。

2023 年 11 月 1日，被申请人到被举报人位于广州市南沙区

XX路 XX 号的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，并制作《现场检查笔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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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现场检查笔录》载明：“现场检查情况：根据《举报转办告

知书》（穗南市监转办〔2023〕第 XX 号），XX 公司涉嫌销售不

合格产品。经查，该公司为我区集群注册企业，多次联系该公

司注册登记电话，但电话无人接听。拟按相关规定推送异常名

录。”

2023 年 11 月 3日，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审批意见。

2023 年 11 月 6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答复》，载明：“……

经我局执法人员核查，被举报公司的核准经营地址为我区集群

注册地址，仅用于注册登记，企业未在此地实地办公。我局通

过法定方式无法联系该公司，拟按相关规定推送异常名录……”

2023 年 11 月 10 日，被申请人通过邮寄方式将该《答复》送达

申请人。

另查明，被举报人 XX 公司的注册地址是广州市南沙区 XX

路 XX 号。被举报人于 2023 年 11 月 7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

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原因是“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

联系的”。

再查明，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致电申请人，将对

涉案举报线索以不予立案理结的情况告知申请人。

2023 年 11 月 20 日，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《答复》，

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：申请人《投诉举报函》、

产品外包装照片、购买产品信息截图，被申请人《举报转办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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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书》（穗南市监转办〔2023〕第 XX 号）、电子公文收文页面

截图、《现场检查笔录》《行政处罚案件不予立案审批表》《关

于广州 XX 服装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线索的答复》（穗南综行

调 2023-XX 号）及送达材料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、

电话录音等。

本府认为：

一、被申请人具有对申请人举报事项作出处理的法定职权。

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市场监督

管理总局令第 61 号）第四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县级以上地方市场

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。”第二

十五条规定：“举报由被举报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督

管理部门处理。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，从其

规定。”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广州市南沙区等地开展综合

行政执法工作的公告》（粤府函〔2019〕113 号）第二条规定：

“广州市南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具体职能如下：（一）行使

工商行政管理领域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；（二）

行使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领域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

权；……（二十一）履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或者省人民政府规

定的其他职责。与上述行政处罚权相关的监督检查、行政强制

职权，由广州市南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行使……其他行政

主管部门不得再行使……”。本案中，被举报人住所地在南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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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，属于被申请人管辖的行政区域范围内，因此，被申请人具

有对申请人涉工商行政管理及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领域的举报事

项进行处理的法定职权。
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答复》与申请人没有利害关系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条规定：“有下列情

形之一的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

议：（一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警告、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、没

收非法财物、责令停产停业、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、暂扣或者

吊销执照、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；（二）对行政机

关作出的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查封、扣押、冻结财产等行政强制

措施决定不服的；（三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许可证、执照、

资质证、资格证等证书变更、中止、撤销的决定不服的；（四）

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土地、矿藏、水流、森林、山岭、

草原、荒地、滩涂、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

定不服的；（五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合法的经营自主权的；（六）

认为行政机关变更或者废止农业承包合同，侵犯其合法权益的；

（七）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、征收财物、摊派费用或者违法

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；（八）认为符合法定条件，申请行政机

关颁发许可证、执照、资质证、资格证等证书，或者申请行政

机关审批、登记有关事项，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办理的；（九）

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、财产权利、受教育权利的法

定职责，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的；（十）申请行政机关依法

发放抚恤金、社会保险金或者最低生活保障费，行政机关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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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发放的；（十一）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

其合法权益的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

二十八条规定：“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，应当予以受

理：……（二）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；……”《市

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

令第 61 号）第三条第二款规定：“本办法所称的举报，是指自

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经营者涉嫌

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线索的行为。”第三十一

条规定：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

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。举报人实名举报的，有处理权限的市场

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

告知举报人。”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（国家市

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1 号）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市场监督

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、举报、其他部门

移送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，应当自发现线索

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，由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；特殊情况下，经市场监督管理部

门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

有规定的除外。”

本案中，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0 月 18 日收到南沙区市监局

转办的举报线索后，于 2023 年 11 月 1日到被举报人的住所地

进行现场检查，对举报事项进行调查处理，于 2023 年 11 月 3

日作出不予立案的审批意见，于 2023 年 11 月 6日作出《答复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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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将涉案答复邮寄送达申请人，并于 2023

年 12 月 22 日向申请人补充告知不予立案的决定，虽然被申请

人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不予立案的审批意见，但未在作出不予

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该决定，违反了《市

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，鉴于

该行为对举报事项的处理结果没有实质性影响，且被申请人在

本案审理期间已告知了申请人对其投诉事项不予立案的决定，

故本府在此仅予以指正。根据上述规定，举报的作用主要为行

政机关直接查处违法行为提供线索或证据，因此其规范目的在

于维护公共利益，而非保障消费者个人的合法权益。被申请人

对申请人的举报已依法履行查处职责，被申请人对被举报人的

处理结果，不直接为申请人设定权利义务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

的处理结果之间不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。故，申请人的复

议申请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条的受案范

围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规定

的受理条件，应予驳回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八条

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，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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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


